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公文用紙

	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組 學科考申請 公告   

公告日期： 100 年 10 月 12 日
·   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科考試申請
申請日期：100年11月1至15日(假日除外)

申請資格：修畢滿20學分(含)以上者。
申請表格：請至所辦公室領取或可至本組網頁下載。
注意事項：
一、本組學科考試規定申請資格為「修畢滿20學分以上者（含）…」，學生於申請時尚未修畢學分，然至考試前應可取得學分者，同意接受申請。但至當次考試前仍未修畢滿20學分者，自動喪失其應考資格。【摘自93學年度第3次所務會議】
二、學科考試科目請就所修習及格之本組科目中選考一科，田調實習及語言課程不得列入選考科目。
三、選考科目須與論文主題相關。
四、選考之科目須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呈所長核定。
五、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科考試時間約為101年4月底前。所辦將另行通知並公告。
六、請務必於公告時間內申請，逾期不候。


地    址：237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      電話：02-86741111*66803
電子信箱：hcchang@mail.ntpu.edu.tw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02-26724469






